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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驾驶罪的法律特征与司法适用研究 

黄悦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重庆，401120) 

摘要：厘清危险驾驶罪的法律特征，是本罪司法适用的理论前提和基础。对犯罪可以根据其法律特征，依据不同 

的标准进行分类。行为犯和结果犯、危险犯和侵害犯，是两种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犯罪分类方法，危 

险驾驶罪兼具行为犯和抽象危险犯的特征。对危险驾驶罪不应作形式犯的理解，而应当以行为的危险性为标准对 

危险驾驶罪的适用进行实质性限定。危险驾驶罪可以适用缓刑或者免予刑罚处罚，但应当严格把握其适用标准。 

危险驾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应当将“危险驾驶行为”作为从重处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并处罚金。危险驾 

驶行为造成交通事故但不构成交通肇事罪、或者造成具体危险状态，以危险驾驶罪定罪的，在量刑上应当和一般 

的危险驾驶罪有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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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惩醉酒驾驶一直是交通安全领域的焦点问题。 

在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之后，对醉酒驾驶行为应不应 

当进行刑法控制的争论逐渐消弭，随之而来的问题是 

如何对醉酒驾驶等危险驾驶行为适用刑法法规的具体 

探讨。这也是当前刑法学界面临的主要问题。如何理 

解危险驾驶罪中的抽象危险、如何确保本罪的量刑均 

衡、罚当其罪，就目前的司法实际情形观测，司法实 

务对此并未形成统一见解，刑法学者之间也是见解互 

异。因此，有关危险驾驶罪的解释与适用问题的适当 

澄清，就成为本条立法能否顺利运作而不致成为具文 

的关键。本文以危险驾驶罪的法律特征为切入点，希 

望能够就上述问题作一些有益于危险驾驶罪解释与适 

用的研究。 

一、危险驾驶罪的法律特征 

对犯罪的法律特征的划分，刑法理论上历来有形 

式犯和实质犯、行为犯和结果犯、危险犯和实害犯的 

划分方法，每一种划分方法都有其理论意义和实践价 

值，某一犯罪依据不同标准，可能同时分属不同的分 

类概念所框定的范围。因此，对危险驾驶罪的法律特 

征展开深入分析，有助于正确理解危险驾驶罪的实质 

内容。

(一)危险驾驶罪不是形式犯 

在国外的刑法理论中，形式犯和实质犯的区分由 

来已久。所谓形式犯是指“只要求实施构成要件行为， 

而不要求对法益造成侵害或者威胁的犯罪” 。 [1] 在现代 

社会中，各国刑法都普遍规定了大量的单纯违反秩序 

的行为，因其在行为构成上均体现为对法律秩序的单 

纯违反，并且附随的法定刑较轻，部分学者进而认为 

此类犯罪即所谓的欠缺保护法益的形式犯。例如，日 

本的道交法中关于驾驶证的携带、出示义务的违反等 

相关规定，因其行为本身很难讲是构成了对交通安全 

的危险，有学者认为其属于典型的形式犯。 [2] 但是， 

是否承认形式犯和实质犯的分类，在理论上存在着激 

烈的争论。 多数学者均倾向于形式犯对法益也有危险， 

只不过“这种危险是比抽象的危险犯中的危险更为轻 

度的间接的危险” ， [3](130) “形式犯对法益也具有危险 

性，只不过实质犯的被侵害的法益是比较特定的，而 

形式犯的被侵害法益是很不特定的” 。 [4] 

笔者认为，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任何犯罪都 

是因为对法益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侵害或者威胁，才被 

规定为犯罪，如果不以保护法益为目的，刑法便丧失 

了其正当化的根基。根据德国学者罗克辛的观点，法 

益指的是“在以个人及其自由发展为目标进行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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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整体制度的范围内， 有益于个人及其自由发展的， 

或者是有益于这个制度本身功能的一种现实或者目标 

设定” 。 [5] 换言之，法益不仅仅是指位于法之前并为法 

所发现的“利益” ，而且，在一个以实现个人及其自由 

发展的社会整体制度内，法益可以体现为某些有助于 

实现这种制度功能的义务规范。因此，在刑法中不存 

在也不应当存在“欠缺法益保护”意义上的形式犯， 

即使是“违反秩序的行为也侵害法益，因为它给个人 

带来了损害(扰乱安宁的嘈声)或者对公共福利(并且由 

此间接地对公民)是有害的。 禁止停车本身就有这样的 

目的：在避免街道堵塞的同时，保障自由的商业和交 

通，也就是说，它保护的是一种法益” 。 [4](16) 所以，正 

确的做法应当是将形式犯概念限定为如下范围：单纯 

被禁止的行为必须能够还原到某种具体的法益保护上 

来，例如生命、身体或者财产等，否则这种禁止性规 

定就会因为缺乏正当根据而成为国家强制的专横性规 

定。 

形式犯的立法例在国外比较常见，且一般以罚金 

作为惩罚手段，相当于我国的行政违法行为。刑法修 

正案(八)所规定的危险驾驶罪，无论是从刑罚后果还 

是其条文阐述，都不能归入到上述形式犯的范围，因 

此不能以形式犯的法理来界定其构成要件的内容。 

（二）危险驾驶罪具有行为犯的法律特征 

在刑法理论中， 行为犯是与结果犯相对应的概念。 

合理划分行为犯与结果犯，首先取决于如何理解“结 

果”这一概念的内容。李斯特的法益论区别了保护客 

体和行为客体，前者是构成要件所预定的保护对象， 

后者是行为指向的对象。 [6] “与行为客体和法益的区 

分相对应，也必须区别‘结果’和‘法益侵害结 

果’ 。 ” [7] 因此，刑法中结果概念就应当包含以下两层 

含义：第一，是指对行为客体进行有形的物理作用的 

事实结果；第二，是指行为使法益遭受侵害或者有被 

侵害的危险。对结果的这种不同理解应当引起刑法理 

论的重视， 亦即应当在“对行为客体产生的事实作用” 

和“对保护客体产生的法益侵害”之间进行严格区分， 

前者属于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后者属于需要联系刑法 

规范才能认识的规范性保护对象。这是正确理解行为 

犯和结果犯概念的理论前提。 

根据上述对结果含义的第二种理解(结果是指行 

为对保护法益的侵害或者有侵害的危险)，有学者认 

为， “在结果成为所有犯罪的构成要件要素(构成要件 

结果)、 不存在没有结果的犯罪这样的意义上， 犯罪(包 

括被称为单纯行为犯的犯罪在内)全部都是结果犯， 不 

存在不需要结果的犯罪意义上的单纯行为犯的观 

念。 ” [8] 亦即，如果从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的侵害或者危 

险这种意义上理解结果，则刑法规定的所有犯罪都应 

当是结果犯。但是，这样的话也就不存在和结果犯相 

对的行为犯的概念了。笔者并不完全赞同取消行为犯 

这一概念，而上述观点的积极意义在于，不能从产生 

法益侵害或者法益侵害的危险的角度去理解和划分行 

为犯与结果犯，否则所有的犯罪当然都是结果犯。 

所以，只有站在对行为客体产生的事实性作用的 

角度来理解结果的含义，才能凸显划分行为犯和结果 

犯的理论价值。法益侵害(或者侵害危险)是任何犯罪 

的构成要件结果，行为犯和结果犯的划分显然不应当 

建立在对结果的上述定义之上，而必须把结果理解为 

一种构成要件要素的 “事实性” 结果。 “根据构成要件， 

以结果发生为不必要，单纯仅以行为为要素的，这种 

犯罪被称为单纯行为犯。然而， 对于大部分犯罪而言， 

除行为以外，以一定结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这称为 

结果犯。 ” [3](114−115) 具体而言，只需要实施一定的行为， 

而不需要该行为产生特定的“事实性”结果的是行为 

犯，在行为犯的场合，不存在因果关系的判断问题； 

行为实施完毕之后，还需出现具有一定时空间隔的独 

立的“事实性”结果才齐备构成要件的犯罪是结果犯， 

结果犯的成立需要进行因果关系的判断。我国刑法理 

论通常是在讨论犯罪既遂的标准时说明行为犯和结果 

犯的区别。一般认为，行为犯是指以完成刑法规定的 

特定行为作为犯罪既遂的标志，而结果犯则是不仅要 

实施具体犯罪构成要件规定的行为，而且必须发生特 

定的结果才构成既遂的犯罪。可以看出，我国刑法理 

论通说对结果犯中的结果的理解，所采的也是前文提 

到的第一种意义上的结果，即事实性结果。 

从判断既未遂的角度出发，危险驾驶行为一经实 

施，或者行为本身具备了一定的情节， ① 犯罪行为即 

宣告既遂。因此，危险驾驶罪属于行为犯。 

(三)醉酒驾驶罪是抽象危险犯 

根据法益所受侵害之程度为标准，可以将犯罪区 

分为危险犯和实害犯。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通说认 

为，以法益的现实侵害为内容的犯罪称为实害犯，以 

法益侵害的危险为内容的犯罪称为危险犯。危险犯还 

可以进一步分为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刑法理论 

关于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的分类标准并不一致。 

一般认为， “所谓具体危险犯， 是指需要在司法上就具 

体个案进行是否存在现实性的具体性危险判定的一种 

危险犯类型(国外刑法理论认为未遂犯也属具体危险 

犯)。而抽象危险犯，是在司法上以一般的社会生活经 

验为根据，认定行为通常具有发生侵害结果的危险， 

因而不需要在个案中进行具体判定的一种危险犯类 

型。 ” [9] 因此，大致可以肯定的是，具体的危险状态是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年第 19 卷第 2 期 102 

具体危险犯的构成要件要素，而非抽象危险犯的构成 

要件要素。必须澄清的是，当前得到普遍认可的仅仅 

是，抽象危险犯的成立不以具体危险状态的出现为必 

要。但何谓抽象危险，如何展开抽象危险犯的实质判 

断，刑法理论大致形成了以下两种观点：一是认为抽 

象危险犯中的抽象危险是一种立法上推定的危险，二 

是认为抽象危险是行为本身的属性，即行为本身的危 

险。 [10](167) 第一种观点是比较早期的看法， 依照此看法， 

一个行为在个案上，既不引起具体危险，也不引起实 

害，这个行为之所以被处罚，只是基于立法上推测(假 

定)其有危险；第二种观点认为抽象危险犯所置重者， 

不是个别行为对于被保护法益的危险结果，而是各个 

行为种类的一般危险性，某种行为方式带有典型危险 

性，所以被犯罪化。 [11] 笔者赞同上述第二种观点，也 

就是说，立法者基于一般的生活经验，将通常能够导 

致危害结果的某种类型性的危险行为规定为抽象危险 

犯。所谓的抽象危险指的就是行为本身的危险性，如 

何理解及判断“危险性” ， 本文第二章将专门对此展开 

细致的讨论。 

根据修正案关于危险驾驶罪的条文表述以及较低 

的法定刑幅度，通说认为危险驾驶罪属于抽象的危险 

犯。危险驾驶罪的法律特征的厘清，要求司法人员在 

面对危险驾驶罪具体适用问题时，应当兼顾其各个面 

向的法律特征。例如，醉酒驾驶行为是否成立危险驾 

驶罪， 不仅要判断行为人是否已经实施醉酒驾驶行为， 

还要确证这种行为是否具有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 

命、健康和财产的抽象危险。 

上述对犯罪分类理论标准的探讨表明， “行为 

犯—结果犯”“危险犯—实害犯”是以不同标准对犯 

罪进行的理论划分，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某一特定犯罪 

完全有可能兼具不同分类标准下的特征，具体示例可 

参见表 1 ② ： 

表 1  不同分类标准下分则各罪的法律特征 

行为犯 结果犯 实害犯 
具体 

危险犯 

抽象 

危险犯 

危险 

驾驶罪 
√ √ 

杀人罪 √ √ 

非法侵入住 

宅罪 √ √ 

放火罪 ③ √ √ 

非法制造爆 

炸物罪 √ 
√ 

二、危险驾驶罪的实质判断 

对危险驾驶罪的实质判断，主要是判断行为本身 

是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抽象危险。因此，何谓行为 

本身的抽象危险，就是对危险驾驶罪进行实质判断的 

关键。

(一)抽象危险的含义 

理解抽象危险，首先应当了解“危险”一词的语 

言学意义。人们一般从两种意义上使用“危险” ：一是 

某一现实客体处在一种可能遭受侵害的事实状态，即 

危险状态。 二是指某主体、某行为或某物本身的属性， 

即危险性。如《战国•策齐》有云： “能危山东者，强 

秦也” ，这里表达的就是一种危险状态，指齐国陷入了 

一种可能遭受秦国入侵的事实状态，齐国是这种危险 

状态中的客体。又如，《论语•泰伯篇》有云： “危邦不 

入，乱邦不居” ，表达的就是一种危险性。也可以说， 

刑法中的具体危险指的是危险状态，抽象危险指的是 

某物或某行为本身的危险性。危险性是事物本身的一 

种属性，就像“可燃性”“毒性”等概念是对现实当中 

的对应物如汽油可以燃烧、砒霜能够致人死亡这种现 

象所作出的思维层面的概括一样，即使现实生活中有 

个别体质特异者在食用砒霜后安然无恙，也不能据此 

得出砒霜没有“毒性”这一判断。同样，立法者从大 

量的醉酒驾驶行为导致的交通事故这一现象中概括出 

醉酒驾驶行为在通常情况下有导致重大交通事故的高 

度风险，也就是醉酒驾驶行为本身具有危害公共安全 

的危险性。这种行为危险性的判断属于抽象思维层面 

的一般性判断，在进行这种抽象的一般性判断时，不 

需要考虑行为对现实的客体造成了何种危险状态或者 

结果，只需要对行为本身是否符合刑法规定的醉酒驾 

驶行为类型进行实质判断即可，只要行为本身符合刑 

法规定的醉酒驾驶的构成要件，那该行为就有侵害公 

共安全的抽象危险。由于上述的整个判断过程具有抽 

象性，即是否“危险”并不是就行为指向的现实客体 

而言，因此刑法理论称此类“危险”为抽象危险，其 

本质相当于行为内含的固有属性，即危险性。 

（二）危险驾驶罪的实质判断 

首先，危险驾驶罪包括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两种 

类型。对于追逐竞驶行为，刑法特别规定有“情节恶 

劣”作为其成立犯罪的限制性要件， “情节恶劣的基本 

判断标准，是追逐竞驶行为的公共危险性。 ” [12] 至于 

“情节恶劣”的认定，有学者认为应当“综合考量犯 

罪手段、时间、地点、环境、次数、结果、对象、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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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行为人主观恶性等要素” ， [13] 亦即应当按照情节 

犯的一般理论对其进行理解。笔者不赞成上述观点， 

理由在于，危险驾驶罪属于抽象的危险犯，只要行为 

具备产生危害公共安全的一般危险性，就可以确证抽 

象危险的存在，而这种抽象危险只需要通过行为本身 

的内容来体现。所以在解释“情节恶劣”的具体内容 

时，只需要司法人员对追逐竞驶行为本身的附随性情 

节进行考虑，如竞驶过程中车辆的时速、车辆是否非 

法改装、是否属于无牌无证驾驶以及竞驶人的行为动 

机等因素，而不需考虑追逐竞驶行为对周围行人、车 

辆等公共安全是否产生了现实的危险。 

追逐竞驶中的情节恶劣主要表现为竞驶的时速， 

即并非只要有互相追赶的行为就构成危险驾驶罪，还 

需要达到一定的时速，方能认定追逐竞驶行为的危险 

性。如果追逐竞驶的行为本身不具备危害公共安全的 

危险性，即使在互相追赶的过程中产生了危害公共安 

全的具体危险，也不构成危险驾驶罪。这也表明，抽 

象危险和具体危险的区别并非程度上的量的差异，而 

是两种不同质的危险。抽象危险是指行为的危险性， 

是一个思维性的概念；具体危险是指向具体对象的事 

实状态。抽象危险不是可能发生侵害结果的轻度的、 

间接的危险状态，即使发生了具体危险，也不能就此 

推定行为本身具有抽象危险。 

其次，在危险驾驶罪的司法适用过程中，争议最 

多的问题是醉酒驾驶行为的入罪问题，即醉酒驾车行 

为是否一律构成危险驾驶罪。上文已经以危险性这一 

概念阐释了何谓抽象危险，即抽象危险源自于行为本 

身所固有的内在属性。判断行为是否具有抽象危险， 

不需要针对行为是否造成现实危险状态进行具体判 

断，但是对于行为本身是否属于抽象危险犯设定的行 

为类型，行为是否具有抽象危险，仍然需要司法人员 

进行实质性的判断。在醉酒驾驶行为是否构成危险驾 

驶罪的判断过程中， 司法人员需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不能以醉酒驾驶行为不可能造成任何侵害结 

果为由，否定犯罪的成立。有学者认为， “如果行为人 

醉酒后深夜在没有车辆、行人通行的道路上驾驶机动 

车，不可能造成他人伤亡的，不应认定为危险驾驶 

罪。 ” [10](168) 笔者不赞同这种观点，因为即使事后查明 

该路段在特定时段没有车辆和行人出现的可能性，也 

只是说明醉酒驾驶行为没有导致公共安全的具体危 

险，并不能否定醉酒驾驶行为的危险性。如前所述， 

这种危险性的判断是在抽象层面对行为导致结果发生 

的可能性作出的一般(通常性)判断，和醉酒驾驶行为 

在现实中是否会导致具体的危险状态无关。换言之， 

即使醉酒驾驶行为在事后看来不可能危害公共安全， 

也不能以此否定醉酒驾驶行为的抽象危险。由此，我 

们也可以看出危险驾驶罪之所以采取抽象危险犯的立 

法模式，其立法目的在于，在坚持侵害原则的同时， 

通过对“酒后开车”这种行为的绝对禁忌，养成国民 

的规范意识，在行为的早期阶段实现刑法保护法益的 

任务。

二是在特别情况下，应当对醉酒驾驶行为本身是 

否具有危险性进行实质性的判断。例如，行为人为了 

给停车场周围的车辆让出车道，在醉酒状态下倒车的 

行为，该行为虽然形式上也属于醉酒驾驶，但是这种 

短暂的、特定范围内的驾驶行为只能对停车周围的车 

辆及特定的人构成威胁。而危险驾驶罪保护的是不特 

定或多数人的生命财产这一公共安全法益，只有能够 

对公共安全形成威胁的驾驶行为才是危险驾驶罪所禁 

止的行为，酒后倒车的行为不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属 

性，当然不构成危险驾驶罪。 

三、危险驾驶罪的量刑均衡问题 

危险驾驶罪的量刑均衡问题是目前司法实践中的 

热点问题。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实施之后，全国各地 

出现了大量的危险驾驶犯罪案件，而对危险驾驶罪的 

量刑目前尚未出台统一标准，因此有必要在相关有权 

解释出台之前，在理论上对危险驾驶的量刑均衡展开 

研究，避免司法实践中的量刑失衡。危险驾驶罪的量 

刑均衡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如何把握缓刑或免予刑罚处罚的适用标准 

众所周知，危险驾驶罪从呼吁立法、草案审议、 

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到最终实施，一直受到社会各界 

的高度关注，司法机关对危险驾驶罪的适用及量刑也 

因此尤为慎重。目前，各地法院对危险驾驶罪的多数 

案件均判处实刑，但同时判处缓刑或免于刑事处罚的 

案件也不断出现。据相关媒体统计，目前各地法院判 

处危险驾驶罪缓刑或免刑的案件都集中在醉酒驾驶型 

危险驾驶罪。基本理由是醉酒驾驶行为并未造成人员 

伤亡、财产损失的结果，且醉酒程度较低、悔罪态度 

较好。

对危险驾驶罪适用缓刑或免刑引起了社会各界的 

广泛争议。其中反对者认为，相比较《道路交通安全 

法》对于酒后驾驶行为的行政处罚后果，如果对危险 

驾驶罪不判处实刑，会造成实质上的处罚效果失衡。 

笔者认为，即使对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适用缓刑或 

者免刑，其前提是已经构成犯罪，如果从实质的处罚 

效果来比较，犯罪“前科”相对行政拘留，对公民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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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负面影响将更为重大，如“前科”对普通公民升 

学、参军、报考公务员等方面都有影响，而如果是公 

职人员的话，甚至将会面临被开除的风险。因此，危 

险驾驶罪虽然属于轻微型刑事犯罪，但仍然有适用缓 

刑或免刑的可能。同时，考虑到刑法修正案(八)增设 

危险驾驶罪的立法精神和案件处理的社会效果，应当 

严格把握缓刑或免刑的适用标准，如确有必要适用缓 

刑或免于刑事处罚，也应当进行社会调查风险评估， 

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作出决定，从而达到刑 

法一般预防效果和特殊预防效果的整体平衡。 

(二)如何处理危险驾驶罪和交通肇事罪之间的关系 

危险驾驶行为本身亦属交通肇事行为， 危险驾驶 

行为如果造成实害结果，构成交通肇事罪，以处罚较 

重的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 

交通肇事罪的实质处罚效果并非都重于危险驾驶罪。 

目前各地法院对危险驾驶罪的量刑结果以判处实刑居 

多，而作为重罪的交通肇事罪，如果被告人认罪态度 

良好，能够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并且得到被害人的谅 

解，其判决结果大多能适用缓刑。同时，在附加刑方 

面，交通肇事罪的量刑也并非都重于危险驾驶罪，即 

按照危险驾驶罪的处罚标准，被告人还会被判处罚金 

刑，但若按交通肇事罪科以刑罚，刑法条文中并未规 

定罚金刑。因此，要消解上述罪刑失衡的矛盾，应当 

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第一， “危险驾驶行为”应当作 

为交通肇事罪的一个从重处罚情节体现在量刑过程 

中。理由在于，以危险驾驶行为构成的交通肇事罪， 

其实质的危害性重于一般交通肇事罪，但是在立法没 

有针对危险驾驶行为导致伤亡及财产损失结果设置专 

门的罪行规定的前提下，这种实质危害性上的差异只 

能且应当反映在刑法裁量过程中；第二，以危险驾驶 

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应当在科处交通肇事罪规定 

的主刑的同时，并处危险驾驶罪规定的罚金刑。理由 

在于，作为交通肇事罪基本行为的危险驾驶行为，其 

同时符合危险驾驶罪的犯罪构成，根据立法精神与从 

一重罪论处的基本原则，对轻罪中的特定行为依照某 

一重罪处罚时， 如果重罪没有附加刑而轻罪有附加刑， 

在判处重罪的主刑的同时，应当判处轻罪的附加 

刑。 [10](939) 

(三)如何把握危险驾驶罪的量刑情节 

目前，各地法院对危险驾驶罪判处实刑的标准并 

不统一，笔者认为，在相关司法解释尚未出台之前， 

应当从两方面把握影响危险驾驶罪的量刑情节： 

第一，对产生实害结果(不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危 

险驾驶行为、产生具体危险状态的危险驾驶行为以及 

仅具有抽象危险的危险驾驶行为，在量刑上应当严格 

区别。刑法虽然以抽象危险犯的立法模式设置了危险 

驾驶罪， 但实际上针对上述两种行为(造成了一定实害 

结果以及产生了具体危险状态的危险驾驶行为)， 在目 

前的刑法体系中也只能按照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因 

此，只有在量刑过程中的区别对待才能弥补立法本身 

所带来的处罚漏洞。 ④ 

第二， 根据目前惩治危险驾驶罪的司法实践经验， 

笔者认为，影响危险驾驶罪的量刑因素大致有以下  7 
个：驾驶人是否有抗击、阻碍、逃避民警执法的行为， 

是否有酒驾等违法犯罪的前科劣迹，是否如实供述违 

法犯罪行为及认罪态度情况，是否造成人员伤亡及财 

产损失，是否在人群密集地方醉酒驾驶，醉酒程度怎 

样，车辆是否营运车辆。 

注释： 

① 这里的情节指的是行为本身所附随的情况，而非行为产生的结 

果。 

②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非法制造爆炸物罪必须以制造一定数量的 

爆炸物为法定构成要件，因此，本罪属于结果犯；非法制造爆 

炸物罪不以行为造成对生命健康财产等具体法益的现实危险为 

成立要件，因此，本罪亦属于抽象的危险犯。 

③ 特指刑法第  114 条规定的放火罪。根据通说观点，本条规定的 

放火罪应当以目标物的独立燃烧为既遂标准，所谓“独立燃烧” 

即指一种“事实性”结果，放火罪并非以实施单纯的放火行为 

为已足，放火罪当属结果犯而非行为犯。 

④ 当然，这里特指的是，该两种行为同时也不具备刑法第  114 条 

规定的“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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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angerous driving crime’s legal characteristics and 
judicial application 

HUANG Yue 

(School of Law,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Abstract: An analysis of the dangerous driving crime’s legal characteristics is the premise and foundation for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the  dangerous  driving  crime.  According  to  its  legal  characteristics,  the  crime  could  be  classified  by 
different standards. The behavioral offense and the consequential offense, the potential damage offense and the actual 
damage  offense,  which  are  two  crimes  classification  of  importan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The 
dangerous  driving  crime  is  not  only  behavioral  offense  but  also  abstract  potential  damage  offense. We may  use  the 
theory of offense in form to analyse the dangerous driving crime is erroneous. Whether the dangerous driving behavior 
has damage property or not needs substantive judgment. Whether the dangerous driving behavior has damage property 
or not needs substantive judgment. The dangerous driving crime can be sentenced to probation or penalty punishment, 
but the applicable standard should be control strictly. If the dangerous driving behavior constitutes the traffic accident 
crime,  the  “dangerous  driving”  plot  should  be  taken  as  the heavier  punishment  plot and  punished with  a  fine.  If  the 
dangerous  driving  behavior  leads  to  traffic  accident  but  not  yet  constitutes  the  traffic  accident  crime,  it  should  be 
different from the normal dangerous driving crime in penalty measurement. 
Key Words: dangerous driving crime; the abstract potential damage; sentencing 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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